

附件1
关于制定《红枣期货车（船）板交收指引
（草案）》的说明
为了适应新的市场变化，更大程度便利产业客户参与，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办法》《郑州商品交易所干制红枣期货业务细则》（以下简称《红枣细则》）等有关规定，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起草了《郑州商品交易所红枣期货车（船）板交收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车板交收指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制定背景
近年来，红枣期现货市场快速发展，呈现一些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为推动期货标准不断贴近现货产业实际，促进品种功能发挥，交易所修订了《红枣细则》。为细化相关制度安排，便于产业客户、交割服务机构、会员等理解、操作，结合新规定、新要求及实践经验，按照“明确交割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强化交割服务机构及会员责任、细化交割流程、便于参与各方理解执行”的思路，交易所制定了《车板交收指引》，指引市场主体做好交割的各项准备工作，推动红枣期货交割向高效、高质开展迈进。
2、 主要制定内容
《车板交收指引》分六个章节，分别为总则、交割服务机构、交收流程、复检流程、监督管理、附则等，共二十九条。具体内容及制定考虑如下。
（1） 总则部分
本章共两条，明确了规则制定依据、规范主体、交收原则。
（2） 交割服务机构
本章共两条，包括交割服务机构信息公示、安排专门人员负责交割、交割服务能力保障等。明确红枣车（船）板交割预报定金、复检押金及出入库费由交割服务机构收取，要求交割服务机构专人负责、独立台账、专项列明。
（3） 交收流程
本章共七条，一是规范交割买卖双方自交割配对至完成现场货物交收的全流程；二是要求交割服务机构应当具备货物质检能力。
（4） 复检流程
    本章共十一条，包括复检申请、复检安排、复检费用缴纳、复检抽样等。一是要求买方提交复检申请，须出具买方自检报告以及该报告出具人从事红枣检验从业经历相关材料。二是明确两种复检抽样方式流程，分别为质检机构现场取样以及买卖双方共同抽样寄样。
（5） 监督管理
本章共五条，包括资料保存、交割服务机构质检水平要求，买方货物自检要求、交收参与主体监管要求。一是明确交割服务机构、复检机构资料保存的内容及年限。二是明确对相关主体自律管理措施。
（6） 附则
本章共两条，包括解释权、实施日期等事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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